附件1：
江西师范大学2024年度“优秀学生社团”“学生社团优秀学生干部”和“学生社团优秀指导教师”评分细则

优秀学生社团评分细则(满分100分)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细则
	备注

	配合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工作
(20分)
	1.参加社联主办大型活动
(5分)
	参加第三十五届“瑶湖春潮”2.5分；参加2024学年百团大战2.5分
	以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活动备案情况为准

	
	2.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考勤工作
(10分)
	缺勤一次扣2.5分，扣完为止
	由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统计并得出客观数据

	
	3.配合社联监察活动
(5分)
	一次不配合扣2.5分，扣完为止
	由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统计监察活动情况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并得出客观数据

	获奖情况
(25分)
	1.学生社团获奖情况
(15分)
	市级奖项一次3分
省级奖项一次5分
国家级奖项一次10分
	获奖情况仅限于申报社团主体2024年度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以自身名义获得的各类奖项、荣誉，已更名社团，按原名称申报，不含社团成员个人奖项及非社团主体名义的集体奖项，若提交与社团无关的奖项，超过3份，超过部分每份扣0.5分，相关奖项需提交复印件并加盖挂靠单位公章，签署“情况属实”的意见。

	
	2.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获奖情况
(10分)
	市级奖项一次2分
省级奖项一次3分
国家级奖项一次5分
	获奖情况仅限于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（2024年9月-2025年 6月）为所在社团建设、发展、活动开展等方面获得的相关奖项，不包含个人独立于社团工作之外的荣誉或成果，若提交与社团无关的奖项，超过3份，超过部分每份扣0.5分。相关奖项需提交复印件并加盖挂靠单位公章，签署“情况属实”的意见

	活动开展次数
(30分)
	每学年度至少开展5次基本活动，少于5次不计分
(30分)
	开展活动5次10分；
开展活动5-15次20分；
开展活动15次以上，一次1.5分
	以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活动备案情况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为准

	指导老师指导活动次数
（20分）
	每学年至少指导活动5次基本活动，少于5次不计分
(20分)
	指导活动5次10分；
指导活动5次以上，每次加2分
	以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活动备案情况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为准

	社团人数
(5分)
	社团满30人
(5分)
	人数低于30人，0分
	以2024年度年审社团成员名单为准


学生社团优秀指导教师评分细则(满分100分)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细则
	备注

	指导学生社团活动开展次数
（30分)
	每学年至少开展5次基本活动，少于5次不计分
(30分)
	指导活动5次10分；
指导活动5次以上，每次加2分
	以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活动备案情况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为准

	指导教师个人事迹
(50分)
	个人事迹详细情况
(30分)
	综合材料审核以及实际表现，酌情评定
	个人事迹详述仅限于该指导老师在指导社团工作开展期间（2024年9月-2025年6月）为所在社团发展所做的具体事迹

	
	个人所获荣誉
(20分)
	市级奖项一次3分
省级奖项一次4分
国家级奖项一次6分
	获奖情况仅限于该指导老师在任职期间（2024年9月-2025年6月）为所在社团建设、发展、活动开展等方面获得的相关奖项，不包含个人独立于社团工作之外的荣誉或成果，若提交与社团无关的奖项，超过3份，超过部分每份扣0.5分。相关奖项需提交复印件并加盖挂靠单位公章，签署“情况属实”的意见

	指导学生社团情况
(20分)
	指导学生社团获奖
(10分)
	市级奖项一次2分
省级奖项一次3分
国家级奖项一次4分
	获奖情况仅限于以该指导老师在任期间（2024年9月-2025年6月）所负责社团的名义获得的各类荣誉、奖项，不认可非本社团名义的集体奖项及社团成员个人奖项，若提交与社团无关的奖项，超过3份，超过部分每份扣0.5分，相关奖项需提交复印件并加盖挂靠单位公章，签署“情况属实”的意见。

	
	指导学生社团活动报道
(10分)
	市级报道一次2分
省级报道一次3分
国家级报道一次4分
（同累一活动不加）
	由所指导学生社团提供相关报道复印件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


学生社团优秀社团学生干部评分细则(满分100分)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细则
	备注

	配合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工作
(30分)
	1.参与社联主办大型活动
(9分)
	参与2024学年百团大战4.5分；参与第三十五届“瑶湖春潮”4.5分
	由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活动备案情况为准

	
	2.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考勤工作
(12分)
	缺勤一次扣3分，扣完为止
	由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统计并得出客观数据

	
	3.配合监察活动
(9分)
	一次不配合扣3分，扣完为止
	由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统计监察活动情况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并得出客观数据

	活动开展次数
(30分)
	每学年度至少开展5次基本活动，少于5次不计分
(30分)
	开展活动5次10分；
开展活动5-10次15分；
开展活动10-20次20分；
开展活动20次以上，一次1分
	由学生社团联络与发展中心活动备案情况（2024年1月-2024年12月）为准

	获奖情况
(40分)
	学生干部获奖情况
(40分)
	市级奖项一次3分
省级奖项一次5分
国家级奖项一次7分
	获奖情况仅限于以该学生干部在任职期间（2024年9月-2025年6月）为所在社团建设、发展、活动开展等方面获得的相关奖项，不包含个人独立于社团工作之外的荣誉或成果，若提交与社团无关的奖项，超过3份，超过部分每份扣0.5分。相关奖项需提交复印件并加盖挂靠单位公章，签署“情况属实”的意见。


附件2：

2024年度江西师范大学优秀学生社团申报表

填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	学生社团名称
	
	挂靠单位
	

	学生社团类别
	
	学生社团人数
	

	学生社团负责人
	理事长
	
	专业年级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
	政治面貌
	
	
	

	
	团支部书记
	
	专业年级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
	政治面貌
	
	
	

	第一指导教师姓名
	
	政治面貌
	
	教师工号
	

	
	
	职位（职称）
	
	联系电话
	

	第二指导教师姓名
	
	政治面貌
	
	教师工号
	

	
	
	职位（职称）
	
	联系电话
	

	主要事迹
	（可另附页）

	所获荣誉及社会影响
	（可另附页，需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或活动报道链接或截图，并由挂靠单位盖章，注明“情况属实”）


	第一指导教师意见
	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	第二指导教师意见
	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	挂靠单位团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挂靠单位党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校团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宣传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工作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学生工
作部意
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表格正反打印，不改变表格式
附件3：

2024年度江西师范大学学生社团优秀学生干部申报表

填报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照片
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联系电话
	
	

	学生社团现任职务
	
	学院班级
	
	综合素质排名
	
	

	主要事迹
	（可另附页）

	所获荣誉
	（可另附页，需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，并由挂靠单位盖章，注明“情况属实”）


	第一指导教师意见
	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	第二指导教师意见
	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挂靠单位团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挂靠单位党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校团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宣传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工作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学生工
作部意
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表格正反打印，不改变表格式

附件4：

2024年度江西师范大学学生社团优秀指导教师申报表

填报时间：   年 月 日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政治面貌
	
	一寸照片

	所在单位
	
	职 务
	
	职 称
	
	

	指导学生社团名称
	
	学生社团挂靠单位
	
	

	指导学生社团时间
	
	学生社团人数
	
	

	指导学生
社团个人
事迹
	（可另附页）

	参与指导学生社团活动情况
	


	挂靠单位团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挂靠单位党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校团委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宣传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工作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学生工
作部意
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教师工
作部意
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注：表格正反打印，不改变表格样式
